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3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老年

農民，應符合下列各款資

格條件︰ 

一、年滿六十五歲 國

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

於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

超過一百八十三日者。  

二、申領時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之農民且加保年資

合計 十五年以上者 ，或

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

付之漁會甲類會員且會

員年資合計 十五年以上

者。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修

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已參

加農民健康保險，且持續

加保，於申領時加保年資

合計六個月以上未滿十

五年者，其老年農民之資

格條件不受前項第二款

限制，並依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金額減半發給福利

津貼。  

已領取福利津貼之老年

農民，於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

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

後，未符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條件之一者，停止發給

福利津貼至其原因消失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老年

農民，應符合下列各款資

格條件︰ 

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申領時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之農民且加保年資

合計六個月以上者或已

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之漁會甲類會員 ，且會

員年資合計六個月以上

者。 

一 .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係

為照顧我國老年農民之老

年生活，對於已喪失國籍

者，實不應再予照顧，且

為避免老年農民領取福利

津貼後，長期旅居國外，

亦可領取津貼之不合理情

形，爰參照國民年金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修正第 

1 款規定，對於津貼之請領

資格增列須在國內設有戶

籍且於最近 3 年內每年居

住應超過 183 日。 

二 . 現行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之請領資格僅須參加農

民健康保險 6 個月以上，

即得申領福利津貼，造成

短暫從事農業者即得申領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現

象。為照顧真正對農業有

長期貢獻之農民生活，並

參酌勞工保險條例第 5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勞

工參加勞工保險須加保 15 

年以上始得領取老年年金

給付，對於申領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者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年資，應予適度延

長，爰修正第 2 款。又本

條例 87 年 11 月 11 日

修正施行時始將本條例修

正前已參加漁會甲類會員

納入發放對象，該等漁會

甲類會員年資迄今已近 15 



之當月止。  年，爰本次修正對該等漁

民並無影響，併此說明。 

三 . 增訂第 2 項，考量本

次修正施行前已參加農民

健康保險，但尚未成就請

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資格

條件者，須退農民健康保

險再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以領取老年年金給付之行

政成本，並衡酌國民年金

法之老年年金給付金額，

對該等於本次修正施行前

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且

持續加保者，於申領時加

保年資合計 6 個月以上，

未滿 15 年者，依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金額減半發

給。又因修正條文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僅限於「申領

時」農民健康保險加保年

資須達 15 年以上，對於本

次修正施行前已領取本津

貼之老年農民，雖其加保

年資未達 15 年，仍得繼續

依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金

額領取本津貼，以保障目

前已領取本津貼者之權

益，併此說明。 

四 . 增訂第 3 項，定明本

次修正施行前已領取本津

貼者，有未符第 1 項第 1 

款所定條件之一者，停止

發給福利津貼至其原因消

失之當月止。 

 


